
保定XXXX有限公司清算报告

公司股东会：

根据20XX年X月X日股东会决议，清算组于20XX年X月X日成立。

清算组已于XX年X月X日以书面形式通告了债权人，并于XX年X月X日在《保定X报》（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）上进行了公告，要求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。现清算结果如下：

一、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已支付完结。

二、税务登记已经注销完毕，各项税款已缴纳完结。

三、本公司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算完毕，公司的财产足以清偿公司债务，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全体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

四、银行开户已经注销，无贷款、抵押、担保。

五、本公司未设立分支机构。（或分支机构已注销完毕）

清算组严格履行了清算职责，保证清算过程及结果真实合法，公司清算组应于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，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。

以上清算报告，请审议、确认。

         保定XXXX有限公司清算组

负责人：

成  员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XX年X月X日

